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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苏州市零售药店药品价格监测定点单位
序号 类型 单位名称

1 单体 苏州市中诚大药房有限公司

2 单体 苏州市百顺药房有限公司

3 单体 苏州市中山百草堂国药有限公司

4 单体 苏州国润药房有限公司

5 单体 苏州市信誉大药房有限公司

6 单体 苏州工业园区仁福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7 单体 苏州市杏林大药房

8 单体 苏州市黎里同心药房有限公司

9 单体 张家港市锦丰镇仁济大药房有限公司

10 单体 张家港市盛源药房有限公司

11 单体 常熟市经典大药房有限公司

12 单体 常熟市人民药房

13 单体 昆山兴德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14 单体 昆山市兵希一仁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15 单体 太仓聚缘堂药房有限公司

16 单体 太仓惠仁药店有限公司

17 连锁 苏州开开心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8 连锁 苏州健生源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19 连锁 江苏海王星辰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0 连锁 苏州星诚医药连锁药房有限公司

21 连锁 华润苏州礼安医药连锁总店有限公司

22 连锁 常熟市恒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23 连锁 苏州雷允上国药连锁总店有限公司

24 连锁 苏州市益丰粤海大药房有限公司

25 连锁 常熟市建发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26 连锁 苏州佳惠堂连锁大药房有限公司

27 连锁 江苏百佳惠瑞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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